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7號

聲  請  人  丙○○  

兼上一人之

法定代理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丁○○  

0000000000000000

前列三人共同

代  理  人  吳奕麟律師

相  對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男，民國

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成年之

日即民國127年3月5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

○○扶養費新臺幣16,000元，並由其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乙

○○、丁○○代為管理支用，如有1期遲誤履行，其後12期

（含遲誤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新臺幣185,645元，及

其中新臺幣167,645元自民國113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新臺幣18,000元自民國113

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聲請人乙○○、丁○○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新臺幣2,560元，聲請人乙○○

　　、丁○○負擔新臺幣440元。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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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

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

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

更、追加或反請求，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

規定，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分別定有明

文。再按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給付扶養費或請求返還代墊之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為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所稱

之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請求之家事親子非訟事件。又依家事

事件審理細則第95條之立法說明，代墊已屆期扶養費之請求

　　，關係人雖以不當得利為請求權基礎，聲請命相對人給付已

屆期之扶養費用，然因該事件之基礎事實仍屬家庭成員間之

給付關係，性質上屬於家事事件，允宜適用家事事件法之各

種程序，調整家庭成員之關係，以確保受扶養人之程序與實

體利益。查本件聲請人即未成年人丙○○請求相對人給付扶

養費事件及聲請人乙○○、丁○○依不當得利請求相對人返

還代墊扶養費事件，均源於父母對於子女之扶養事宜，聲請

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依首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裁

判，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

開規定並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所準用。查聲請人原請求：(

　　一)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成年之

日止，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每月新臺幣（下同）18,750

元，並按月於每月5日交付予聲請人丙○○之法定代理人即

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支用，如相對人遲誤1期履

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期）視為亦已到期。(二)相對人應

給付聲請人乙○○、丁○○代墊之扶養費217,000元，及自

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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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嗣於民國113年9月19日除維持上開(一)之聲明外，並

具狀變更及追加訴之聲明為：(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

○○、丁○○代墊之扶養費329,500元，其中217,000元，自

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其餘112,500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相對人應交付

聲請人丙○○之郵局存簿、提款卡、開戶印章予聲請人乙

○○

　　、丁○○代為管理（見本院卷第47、48頁），核聲請人上開

所為，均係擴張、追加應受裁判事項之聲明；復於113年11

月4日本院審理兩造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2號事件中當庭撤

回上開「相對人應交付聲請人丙○○之郵局存簿、提款卡、

開戶印章予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之聲明，並經

相對人當庭表示同意，有訊問筆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90

頁），依前揭規定，其所為上開擴張、追加及撤回，於法尚

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乙○○、丁○○為訴外人陳毅帆（以下逕稱其姓名）

之父母，相對人與陳毅帆前為夫妻，婚後育有聲請人丙○○

　　（年籍、身分證統一編號，均詳主文），嗣相對人因故涉犯

刑事案件，並對聲請人丙○○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重大

之情事，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於111年12

月28日以111年度家調裁字第129號民事裁定宣告停止相對人

對聲請人丙○○之親權，及裁定聲請人乙○○、丁○○為聲

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在案。

(二)聲請人丙○○之生父陳毅帆於111年6月16日死亡，相對人為

聲請人丙○○之生母，雖經宣告停止親權，對於未成年子女

仍負有扶養義務，爰以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

出18,750元（下稱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月消費支出）為扶養

費之計算基準，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另相對人經宣告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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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權後，聲請人丙○○自112年3月9日起迄今均與聲請人乙

○○、丁○○同住，相對人僅曾經於113年2月5日、同年月9

日、同年3月5日分別給付過3,000元、2,000元、3,000元，

　　聲請人丙○○其餘扶養費均由聲請人乙○○、丁○○墊付，

爰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聲請人乙○○、丁○○

自112年3月9日起至113年9月8日止，代相對人墊付聲請人丙

○○之扶養費用共計329,500元（計算式：18,750元×18個月

　　-8,000元=329,500元）。

(三)對相對人抗辯所為之陳述：

 1、相對人抗辯以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月消費支出作為扶養費及

返還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準顯屬過高，並不可採，因相對人

對聲請人丙○○係負生活保持義務，而非生活扶助義務，故

不須斟酌相對人經濟能力之優劣；又相對人與聲請人乙○○

　　、丁○○雖於113年1月8日經本院以112年度家非調字第131

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約定相對人於本案

（即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號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方式事件，下稱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審理期間，自113

年2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3,

　　000元，惟聲請人丙○○並非該案之當事人，系爭調解筆錄

自無拘束聲請人丙○○之效力。

 2、再者，聲請人丙○○與聲請人乙○○、丁○○同住，而相對

人並未給付扶養費，聲請人丙○○之扶養費用自係由聲請人

乙○○、丁○○墊付，否則聲請人丙○○根本無法維持生活

　　；而系爭調解筆錄固有相對人願於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審

理期間，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

丙○○扶養費3,000元之約定，惟該約定係相對人自願給付

扶養費，聲請人乙○○、丁○○並無拋棄不當得利請求權之

意思表示。　　

(四)並聲明：

 1、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成年之日止

　　，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每月18,750元，並按月於每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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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交付予聲請人丙○○之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乙○○、丁

○○代為管理支用，如相對人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

（含遲誤期）視為亦已到期。

 2、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329,500元，其中217,0

　　00元，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其餘112,500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3、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相對人以下列等語，資為答辯：

(一)聲請人以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月消費支出作為扶養費及返還

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準顯屬過高，相對人目前經濟拮据，無

法負擔，且不久後即將入獄服刑，服刑期間更無提供聲請人

丙○○扶養費之可能，又聲請人乙○○、丁○○應就有利於

己之事實舉證證明其等有實際代墊扶養費致受損害。

(二)相對人與聲請人乙○○、丁○○前於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已

約定相對人於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審理期間，自113年2月

1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3,000元

　　，而相對人對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已提起抗告，現由本院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2號審理中，故系爭調解筆錄約定之

每月3,000元扶養費仍有適用，聲請人3人主張給付扶養費及

返還代墊扶養費金額逾3,000元之部分，為無理由等語。

(三)並聲明：

 1、聲請駁回。

 2、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一)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與陳毅帆前為夫妻，婚後育有聲請人丙

○○，嗣陳毅帆於111年6月16日死亡，相對人因涉犯刑事案

件

　　，且對聲請人丙○○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重大，經臺南

地院裁定宣告停止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之親權，及裁定聲

請人乙○○、丁○○為聲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等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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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到庭所不爭執，且有臺南地院111年度家調裁字第129號

民事裁定、戶役政個人戶籍資料及相對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等件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79號卷

（下稱家非調卷）第11至13、59至61頁；本院卷第79、80頁

　　】，自堪信聲請人此部分主張之事實為真正。

(二)給付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部分：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及義務，民

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保護與教養，應包括事

實之養育行為及扶養費用之負擔，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負

有之保護扶養義務係一種「生活保持義務」，並非「生活扶

助義務」，亦即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以未成年子

女「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必要，又參諸上揭法條

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

身份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

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

　　，亦即父母離婚前或後，不論是否為行使親權人之一方，或

經宣告停止親權，均無得免除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

　　。又本件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丙○○提起本件聲請時係113

年4月1日（見家非調卷第7頁家事聲請狀），自應適用修正

後民法第12條規定，即本件無所謂起訴前依民法或法院裁判

或契約已取得對相對人請求扶養至20歲之權利之情形，故本

件聲請人丙○○僅得請求相對人扶養至其年滿18歲，先予敘

明。

 2、查相對人辯稱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現尚未審結，故相對人

按月應給付聲請人丙○○之扶養費金額應為系爭調解筆錄所

約定之3,000元云云，固提出系爭調解筆錄影本為證（見本

院卷第69頁），惟上開有關聲請人丙○○扶養費之約定係相

對人與聲請人乙○○、丁○○間之約定，尚難認有拘束扶養

權利人即聲請人丙○○之效力，故相對人前開所辯，難認有

據，則本院仍應就聲請人丙○○至其年滿18歲之將來扶養費

　　，依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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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為酌定之。

 3、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

　　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6條之2、

　　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經濟能力及

　　身分，即財力及社會上之地位，如扶養義務人之財力較厚、

　　社會地位較高，即應隨之而對於扶養權利人為較相當之扶養

　　，本件相對人為聲請人丙○○之扶養義務人，自應依其經濟

能力定其扶養義務。而相對人業經裁定停止對聲請人丙○○

之親權，現由聲請人乙○○、丁○○為聲請人丙○○之法定

監護人乙情，已如前述，又本院依職權調閱聲請人丙○○之

戶役政個人戶籍資料顯示，足認其至少自112年3月9日起即

與聲請人乙○○、丁○○同住在嘉義縣中埔鄉乙情，應可認

定（見家非調卷第61頁），是本院認以嘉義縣之生活水平計

算未成年子女日後之扶養費用，較為合理。而關於未成年子

女之扶養費究以多少為適當，因取據困難，實難作列舉的計

算，且未成年子女在其成長過程中亦於各年齡層所需之生活

費用不一，然扶養未成年人，必定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

　　、水電費、燃料動力、家庭器具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運輸

　　、娛樂教育文化及雜項等消費支出。行政院主計總處有關國

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查報告，其消費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

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具設備、家事

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

　　、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

　　、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

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

出等項，既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

用，解釋上自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

本院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112年度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

查報告資料，嘉義縣每戶平均年收入為936,713元，平均每

人每月消費支出為19,410元，及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2年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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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省最低生活費為每月14,230元，復考量扶養義務人即相對

人111年度所得為235,484元，名下有2筆現值共250元投資，

及相對人自陳其目前從事醫檢所外務，每月收入約2萬元，

及受扶養權利人即聲請人丙○○之年紀、未來生活與教育費

用、臺灣地區物價指數等節（見家非調卷第65至67頁、本院

卷第59至60頁），認聲請人丙○○將來每月合理生活開銷費

用，應以16,000元為適當。準此，聲請人丙○○請求相對人

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其成年之日即127年3月5日止，

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扶養費16,000元，並交付予法定代理

人即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支用，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4、又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

　　，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

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

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

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之範圍或條件，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3項亦有明定。

　　準此，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

　　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

　　則，本件查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證有命相對人為一次給付之必

　　要，依聲請人丙○○請求命為分期給付，並酌定為每月5日

　　前給付。另考量相對人前已有未按期給付之情，為確保未成

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依同法第100條第4項本文之規定，酌

定前開給付每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之期間（含遲誤

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12期者，視為全部到期

　　，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另本件給付將來扶養費之請求

部分係屬非訟事件，聲請人請求之數額及期間僅係促使本院

為職權之發動，本院並不受拘束，是聲請人其餘聲請逾上開

應准許範圍部分，自無併予駁回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1、按當事人間合法締結之契約，雙方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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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有解除原因發生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請求解約（最高

法院19年上字第985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當事人基於

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且不違反法令強制規定及公序良

俗所為之協議，雙方契約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次按無法律

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

第179 條定有明文。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所負之扶養義務，

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扶養義務順序上應

優先於祖父母，應依其經濟能力、身分及未成年子女之需要

　　，負擔未成年子女所需之扶養費用，復因後順位之扶養義務

人履行扶養義務，致先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

盡之扶養義務，而受有利益，此時先順位扶養義務人所受之

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而後順位之扶養義務人

因扶養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

 2、查相對人為未成年人即聲請人丙○○之母親，雖經法院裁定

宣告停止對聲請人丙○○之親權，並由聲請人乙○○、丁

○○為聲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然相對人對於聲請人丙

○○仍負有扶養義務，不因宣告停止親權而受影響，已如前

述

　　；又聲請人乙○○、丁○○主張聲請人丙○○自112年3月9

日起迄今均與其等同住，相對人除曾於113年2月5日、同年

月9日、同年3月5日各給付3,000元、2,000元、3,000元，共

計8,000元外，聲請人丙○○其餘扶養費均由聲請人乙○○

　　、丁○○支出等節，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自

堪以認定。至相對人雖辯稱聲請人乙○○、丁○○應提出聲

請人丙○○扶養費之相關資料，以證明確有支付扶養費云云

　　，惟按，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多由同住之

法定代理人支出，此係一般常情，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

處之法定代理人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一般

常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

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反之，未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

之法定代理人抗辯已按期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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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就變態事實善盡舉證之

責，是相對人上開所辯，容有誤會，要難足取。

 3、又相對人另辯稱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既尚未審結，聲請人

乙○○、丁○○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之金額自應受系爭調解

筆錄第三項每月3,000元約定之拘束乙節，已據其提出系爭

調解筆錄影本為證，本院審酌聲請人乙○○、丁○○既與相

對人就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達成上開約定，兩造自應

受系爭調解筆錄所載期間、金額之約束，即依系爭調解筆錄

第三項約定，相對人自113年2月1日起至系爭酌定會面交往

事件確定之日止，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金

額應以每月3,000元計算，其餘期間則以本院酌定相對人應

負擔未成年子女丙○○每月所需扶養費金額計算；而相對人

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金額業經本院酌定為

16,000元，有如前述，復考量未成年子女於112至113年間之

扶養費用，應不致有顯著不同，故仍應以上開金額計算。準

此，聲請人乙○○、丁○○請求相對人返還自112年3月9日

起至113年9月8日止期間內所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共計

　　185,645元【計算式：（16,000元×23/31日《112年3月》=11

　　,871元）+（16,000元×10個月《112年4月至113年1月》=160

　　,000+（3,000元×7個月《113年2月至8月》=21,000元）+（3

　　,000元×8/31日《113年9月》=774元）-8,000元＝185,645元

　　，元以下4捨5入】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4、綜上所述，相對人自112年3月9日至113年9月8日止應負擔未

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用數額共計為185,645元，此部分

扶養費既由聲請人乙○○、丁○○代為支出，即相對人係無

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聲請人乙○○、丁○○受有損

害，從而，聲請人乙○○、丁○○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相對人返還其等代墊支付已到期之扶養費共185,645

元，及其中167,645元【計算式：（16,000元×23/31日《112

年3月》=11,871元）+（16,000元×10個月《112年4月至113

年1月》=160,000元）+（3,000元×1個月《113年2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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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元）+（3,000元×8/31日《113年3月》=774）-8,000元＝16

　　7,645元，元以下4捨5入】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

月22日起（於113年4月11日寄存送達，於113年4月21日發生

送達效力，見家非調卷第71、73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8,000元（計算式：185,6

　　45元-167,645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

月24日起（見本院卷第5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部分

　　，尚乏憑據，礙難准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裁判結

　　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仁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　記　官　劉哲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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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7號
聲  請  人  丙○○  
兼上一人之
法定代理人  乙○○  


            丁○○  


前列三人共同
代  理  人  吳奕麟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成年之日即民國127年3月5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新臺幣16,000元，並由其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支用，如有1期遲誤履行，其後12期（含遲誤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新臺幣185,645元，及其中新臺幣167,645元自民國113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新臺幣18,000元自民國113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聲請人乙○○、丁○○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新臺幣2,560元，聲請人乙○○
　　、丁○○負擔新臺幣440元。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請求，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給付扶養費或請求返還代墊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為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請求之家事親子非訟事件。又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95條之立法說明，代墊已屆期扶養費之請求
　　，關係人雖以不當得利為請求權基礎，聲請命相對人給付已屆期之扶養費用，然因該事件之基礎事實仍屬家庭成員間之給付關係，性質上屬於家事事件，允宜適用家事事件法之各種程序，調整家庭成員之關係，以確保受扶養人之程序與實體利益。查本件聲請人即未成年人丙○○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事件及聲請人乙○○、丁○○依不當得利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均源於父母對於子女之扶養事宜，聲請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依首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裁判，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並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所準用。查聲請人原請求：(
　　一)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成年之日止，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每月新臺幣（下同）18,750元，並按月於每月5日交付予聲請人丙○○之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支用，如相對人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期）視為亦已到期。(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代墊之扶養費217,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9月19日除維持上開(一)之聲明外，並具狀變更及追加訴之聲明為：(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代墊之扶養費329,500元，其中217,000元，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12,500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相對人應交付聲請人丙○○之郵局存簿、提款卡、開戶印章予聲請人乙○○
　　、丁○○代為管理（見本院卷第47、48頁），核聲請人上開所為，均係擴張、追加應受裁判事項之聲明；復於113年11月4日本院審理兩造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2號事件中當庭撤回上開「相對人應交付聲請人丙○○之郵局存簿、提款卡、開戶印章予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之聲明，並經相對人當庭表示同意，有訊問筆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90頁），依前揭規定，其所為上開擴張、追加及撤回，於法尚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乙○○、丁○○為訴外人陳毅帆（以下逕稱其姓名）之父母，相對人與陳毅帆前為夫妻，婚後育有聲請人丙○○
　　（年籍、身分證統一編號，均詳主文），嗣相對人因故涉犯刑事案件，並對聲請人丙○○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重大之情事，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於111年12月28日以111年度家調裁字第129號民事裁定宣告停止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之親權，及裁定聲請人乙○○、丁○○為聲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在案。
(二)聲請人丙○○之生父陳毅帆於111年6月16日死亡，相對人為聲請人丙○○之生母，雖經宣告停止親權，對於未成年子女仍負有扶養義務，爰以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18,750元（下稱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月消費支出）為扶養費之計算基準，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另相對人經宣告停止親權後，聲請人丙○○自112年3月9日起迄今均與聲請人乙○○、丁○○同住，相對人僅曾經於113年2月5日、同年月9日、同年3月5日分別給付過3,000元、2,000元、3,000元，
　　聲請人丙○○其餘扶養費均由聲請人乙○○、丁○○墊付，爰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聲請人乙○○、丁○○自112年3月9日起至113年9月8日止，代相對人墊付聲請人丙○○之扶養費用共計329,500元（計算式：18,750元×18個月
　　-8,000元=329,500元）。
(三)對相對人抗辯所為之陳述：
 1、相對人抗辯以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月消費支出作為扶養費及返還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準顯屬過高，並不可採，因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係負生活保持義務，而非生活扶助義務，故不須斟酌相對人經濟能力之優劣；又相對人與聲請人乙○○
　　、丁○○雖於113年1月8日經本院以112年度家非調字第131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約定相對人於本案（即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號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下稱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審理期間，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3,
　　000元，惟聲請人丙○○並非該案之當事人，系爭調解筆錄自無拘束聲請人丙○○之效力。
 2、再者，聲請人丙○○與聲請人乙○○、丁○○同住，而相對人並未給付扶養費，聲請人丙○○之扶養費用自係由聲請人乙○○、丁○○墊付，否則聲請人丙○○根本無法維持生活
　　；而系爭調解筆錄固有相對人願於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審理期間，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3,000元之約定，惟該約定係相對人自願給付扶養費，聲請人乙○○、丁○○並無拋棄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意思表示。　　
(四)並聲明：
 1、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成年之日止
　　，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每月18,750元，並按月於每月5日交付予聲請人丙○○之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支用，如相對人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期）視為亦已到期。
 2、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329,500元，其中217,0
　　00元，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12,500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3、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相對人以下列等語，資為答辯：
(一)聲請人以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月消費支出作為扶養費及返還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準顯屬過高，相對人目前經濟拮据，無法負擔，且不久後即將入獄服刑，服刑期間更無提供聲請人丙○○扶養費之可能，又聲請人乙○○、丁○○應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證明其等有實際代墊扶養費致受損害。
(二)相對人與聲請人乙○○、丁○○前於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已約定相對人於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審理期間，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3,000元
　　，而相對人對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已提起抗告，現由本院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2號審理中，故系爭調解筆錄約定之每月3,000元扶養費仍有適用，聲請人3人主張給付扶養費及返還代墊扶養費金額逾3,000元之部分，為無理由等語。
(三)並聲明：
 1、聲請駁回。
 2、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一)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與陳毅帆前為夫妻，婚後育有聲請人丙○○，嗣陳毅帆於111年6月16日死亡，相對人因涉犯刑事案件
　　，且對聲請人丙○○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重大，經臺南地院裁定宣告停止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之親權，及裁定聲請人乙○○、丁○○為聲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等情，為兩造到庭所不爭執，且有臺南地院111年度家調裁字第129號民事裁定、戶役政個人戶籍資料及相對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件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79號卷（下稱家非調卷）第11至13、59至61頁；本院卷第79、80頁
　　】，自堪信聲請人此部分主張之事實為真正。
(二)給付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部分：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及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保護與教養，應包括事實之養育行為及扶養費用之負擔，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負有之保護扶養義務係一種「生活保持義務」，並非「生活扶助義務」，亦即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以未成年子女「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必要，又參諸上揭法條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份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
　　，亦即父母離婚前或後，不論是否為行使親權人之一方，或經宣告停止親權，均無得免除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
　　。又本件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丙○○提起本件聲請時係113年4月1日（見家非調卷第7頁家事聲請狀），自應適用修正後民法第12條規定，即本件無所謂起訴前依民法或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取得對相對人請求扶養至20歲之權利之情形，故本件聲請人丙○○僅得請求相對人扶養至其年滿18歲，先予敘明。
 2、查相對人辯稱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現尚未審結，故相對人按月應給付聲請人丙○○之扶養費金額應為系爭調解筆錄所約定之3,000元云云，固提出系爭調解筆錄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69頁），惟上開有關聲請人丙○○扶養費之約定係相對人與聲請人乙○○、丁○○間之約定，尚難認有拘束扶養權利人即聲請人丙○○之效力，故相對人前開所辯，難認有據，則本院仍應就聲請人丙○○至其年滿18歲之將來扶養費
　　，依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酌定之。
 3、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
　　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6條之2、
　　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經濟能力及
　　身分，即財力及社會上之地位，如扶養義務人之財力較厚、
　　社會地位較高，即應隨之而對於扶養權利人為較相當之扶養
　　，本件相對人為聲請人丙○○之扶養義務人，自應依其經濟能力定其扶養義務。而相對人業經裁定停止對聲請人丙○○之親權，現由聲請人乙○○、丁○○為聲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乙情，已如前述，又本院依職權調閱聲請人丙○○之戶役政個人戶籍資料顯示，足認其至少自112年3月9日起即與聲請人乙○○、丁○○同住在嘉義縣中埔鄉乙情，應可認定（見家非調卷第61頁），是本院認以嘉義縣之生活水平計算未成年子女日後之扶養費用，較為合理。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究以多少為適當，因取據困難，實難作列舉的計算，且未成年子女在其成長過程中亦於各年齡層所需之生活費用不一，然扶養未成年人，必定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
　　、水電費、燃料動力、家庭器具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運輸
　　、娛樂教育文化及雜項等消費支出。行政院主計總處有關國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查報告，其消費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具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
　　、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
　　、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項，既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本院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112年度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嘉義縣每戶平均年收入為936,713元，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19,410元，及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2年臺灣省最低生活費為每月14,230元，復考量扶養義務人即相對人111年度所得為235,484元，名下有2筆現值共250元投資，及相對人自陳其目前從事醫檢所外務，每月收入約2萬元，及受扶養權利人即聲請人丙○○之年紀、未來生活與教育費用、臺灣地區物價指數等節（見家非調卷第65至67頁、本院卷第59至60頁），認聲請人丙○○將來每月合理生活開銷費用，應以16,000元為適當。準此，聲請人丙○○請求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其成年之日即127年3月5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扶養費16,000元，並交付予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支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4、又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
　　，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3項亦有明定。
　　準此，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
　　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
　　則，本件查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證有命相對人為一次給付之必
　　要，依聲請人丙○○請求命為分期給付，並酌定為每月5日
　　前給付。另考量相對人前已有未按期給付之情，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依同法第100條第4項本文之規定，酌定前開給付每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之期間（含遲誤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12期者，視為全部到期
　　，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另本件給付將來扶養費之請求部分係屬非訟事件，聲請人請求之數額及期間僅係促使本院為職權之發動，本院並不受拘束，是聲請人其餘聲請逾上開應准許範圍部分，自無併予駁回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1、按當事人間合法締結之契約，雙方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意或有解除原因發生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請求解約（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985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當事人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且不違反法令強制規定及公序良俗所為之協議，雙方契約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 條定有明文。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所負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扶養義務順序上應優先於祖父母，應依其經濟能力、身分及未成年子女之需要
　　，負擔未成年子女所需之扶養費用，復因後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履行扶養義務，致先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務，而受有利益，此時先順位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而後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因扶養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
 2、查相對人為未成年人即聲請人丙○○之母親，雖經法院裁定宣告停止對聲請人丙○○之親權，並由聲請人乙○○、丁○○為聲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然相對人對於聲請人丙○○仍負有扶養義務，不因宣告停止親權而受影響，已如前述
　　；又聲請人乙○○、丁○○主張聲請人丙○○自112年3月9日起迄今均與其等同住，相對人除曾於113年2月5日、同年月9日、同年3月5日各給付3,000元、2,000元、3,000元，共計8,000元外，聲請人丙○○其餘扶養費均由聲請人乙○○
　　、丁○○支出等節，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自堪以認定。至相對人雖辯稱聲請人乙○○、丁○○應提出聲請人丙○○扶養費之相關資料，以證明確有支付扶養費云云
　　，惟按，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多由同住之法定代理人支出，此係一般常情，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法定代理人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一般常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反之，未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法定代理人抗辯已按期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變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就變態事實善盡舉證之責，是相對人上開所辯，容有誤會，要難足取。
 3、又相對人另辯稱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既尚未審結，聲請人乙○○、丁○○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之金額自應受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每月3,000元約定之拘束乙節，已據其提出系爭調解筆錄影本為證，本院審酌聲請人乙○○、丁○○既與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達成上開約定，兩造自應受系爭調解筆錄所載期間、金額之約束，即依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約定，相對人自113年2月1日起至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確定之日止，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金額應以每月3,000元計算，其餘期間則以本院酌定相對人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丙○○每月所需扶養費金額計算；而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金額業經本院酌定為16,000元，有如前述，復考量未成年子女於112至113年間之扶養費用，應不致有顯著不同，故仍應以上開金額計算。準此，聲請人乙○○、丁○○請求相對人返還自112年3月9日起至113年9月8日止期間內所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共計
　　185,645元【計算式：（16,000元×23/31日《112年3月》=11
　　,871元）+（16,000元×10個月《112年4月至113年1月》=160
　　,000+（3,000元×7個月《113年2月至8月》=21,000元）+（3
　　,000元×8/31日《113年9月》=774元）-8,000元＝185,645元
　　，元以下4捨5入】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4、綜上所述，相對人自112年3月9日至113年9月8日止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用數額共計為185,645元，此部分扶養費既由聲請人乙○○、丁○○代為支出，即相對人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聲請人乙○○、丁○○受有損害，從而，聲請人乙○○、丁○○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相對人返還其等代墊支付已到期之扶養費共185,645元，及其中167,645元【計算式：（16,000元×23/31日《112年3月》=11,871元）+（16,000元×10個月《112年4月至113年1月》=160,000元）+（3,000元×1個月《113年2月》=3,00
　　0元）+（3,000元×8/31日《113年3月》=774）-8,000元＝16
　　7,645元，元以下4捨5入】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22日起（於113年4月11日寄存送達，於113年4月21日發生送達效力，見家非調卷第71、73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8,000元（計算式：185,6
　　45元-167,645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4日起（見本院卷第5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部分
　　，尚乏憑據，礙難准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裁判結
　　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仁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　記　官　劉哲瑋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7號
聲  請  人  丙○○  
兼上一人之
法定代理人  乙○○  

            丁○○  

前列三人共同
代  理  人  吳奕麟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男，民國00
    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成年之日
    即民國127年3月5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
    養費新臺幣16,000元，並由其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乙○○、丁
    ○○代為管理支用，如有1期遲誤履行，其後12期（含遲誤期
    ）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新臺幣185,645元，及其中
    新臺幣167,645元自民國113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新臺幣18,000元自民國113年9
    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聲請人乙○○、丁○○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新臺幣2,560元，聲請人乙○○
　　、丁○○負擔新臺幣440元。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
    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
    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
    更、追加或反請求，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
    規定，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分別定有明
    文。再按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給付扶養費或請求返還代墊之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為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所稱
    之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請求之家事親子非訟事件。又依家事
    事件審理細則第95條之立法說明，代墊已屆期扶養費之請求
　　，關係人雖以不當得利為請求權基礎，聲請命相對人給付已
    屆期之扶養費用，然因該事件之基礎事實仍屬家庭成員間之
    給付關係，性質上屬於家事事件，允宜適用家事事件法之各
    種程序，調整家庭成員之關係，以確保受扶養人之程序與實
    體利益。查本件聲請人即未成年人丙○○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
    費事件及聲請人乙○○、丁○○依不當得利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
    扶養費事件，均源於父母對於子女之扶養事宜，聲請之基礎
    事實相牽連，依首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裁判，先
    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
    開規定並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所準用。查聲請人原請求：(
　　一)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成年之日
    止，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每月新臺幣（下同）18,750元，
    並按月於每月5日交付予聲請人丙○○之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
    乙○○、丁○○代為管理支用，如相對人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
    2期（含遲誤期）視為亦已到期。(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
    乙○○、丁○○代墊之扶養費217,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
    13年9月19日除維持上開(一)之聲明外，並具狀變更及追加
    訴之聲明為：(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代墊之扶
    養費329,500元，其中217,000元，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12,500元自
    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三)相對人應交付聲請人丙○○之郵局存簿、
    提款卡、開戶印章予聲請人乙○○
　　、丁○○代為管理（見本院卷第47、48頁），核聲請人上開所
    為，均係擴張、追加應受裁判事項之聲明；復於113年11月4
    日本院審理兩造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2號事件中當庭撤回
    上開「相對人應交付聲請人丙○○之郵局存簿、提款卡、開戶
    印章予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之聲明，並經相對人當
    庭表示同意，有訊問筆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90頁），依
    前揭規定，其所為上開擴張、追加及撤回，於法尚無不合，
    均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乙○○、丁○○為訴外人陳毅帆（以下逕稱其姓名）之父
    母，相對人與陳毅帆前為夫妻，婚後育有聲請人丙○○
　　（年籍、身分證統一編號，均詳主文），嗣相對人因故涉犯
    刑事案件，並對聲請人丙○○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重大之
    情事，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於111年12月2
    8日以111年度家調裁字第129號民事裁定宣告停止相對人對
    聲請人丙○○之親權，及裁定聲請人乙○○、丁○○為聲請人丙○○
    之法定監護人在案。
(二)聲請人丙○○之生父陳毅帆於111年6月16日死亡，相對人為聲
    請人丙○○之生母，雖經宣告停止親權，對於未成年子女仍負
    有扶養義務，爰以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18,
    750元（下稱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月消費支出）為扶養費之計
    算基準，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另相對人經宣告停止親權後
    ，聲請人丙○○自112年3月9日起迄今均與聲請人乙○○、丁○○
    同住，相對人僅曾經於113年2月5日、同年月9日、同年3月5
    日分別給付過3,000元、2,000元、3,000元，
　　聲請人丙○○其餘扶養費均由聲請人乙○○、丁○○墊付，爰依不
    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聲請人乙○○、丁○○自112年3月
    9日起至113年9月8日止，代相對人墊付聲請人丙○○之扶養費
    用共計329,500元（計算式：18,750元×18個月
　　-8,000元=329,500元）。
(三)對相對人抗辯所為之陳述：
 1、相對人抗辯以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月消費支出作為扶養費及
    返還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準顯屬過高，並不可採，因相對人
    對聲請人丙○○係負生活保持義務，而非生活扶助義務，故不
    須斟酌相對人經濟能力之優劣；又相對人與聲請人乙○○
　　、丁○○雖於113年1月8日經本院以112年度家非調字第131號
    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約定相對人於本案（
    即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號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
    式事件，下稱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審理期間，自113年2
    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3,
　　000元，惟聲請人丙○○並非該案之當事人，系爭調解筆錄自
    無拘束聲請人丙○○之效力。
 2、再者，聲請人丙○○與聲請人乙○○、丁○○同住，而相對人並未
    給付扶養費，聲請人丙○○之扶養費用自係由聲請人乙○○、丁
    ○○墊付，否則聲請人丙○○根本無法維持生活
　　；而系爭調解筆錄固有相對人願於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審
    理期間，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
    丙○○扶養費3,000元之約定，惟該約定係相對人自願給付扶
    養費，聲請人乙○○、丁○○並無拋棄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意思表
    示。　　
(四)並聲明：
 1、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成年之日止
　　，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每月18,750元，並按月於每月5日
    交付予聲請人丙○○之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乙○○、丁○○代為管
    理支用，如相對人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期）
    視為亦已到期。
 2、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329,500元，其中217,0
　　00元，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其餘112,500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3、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相對人以下列等語，資為答辯：
(一)聲請人以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月消費支出作為扶養費及返還
    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準顯屬過高，相對人目前經濟拮据，無
    法負擔，且不久後即將入獄服刑，服刑期間更無提供聲請人
    丙○○扶養費之可能，又聲請人乙○○、丁○○應就有利於己之事
    實舉證證明其等有實際代墊扶養費致受損害。
(二)相對人與聲請人乙○○、丁○○前於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已約定
    相對人於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審理期間，自113年2月1日
    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3,000元
　　，而相對人對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已提起抗告，現由本院
    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2號審理中，故系爭調解筆錄約定之
    每月3,000元扶養費仍有適用，聲請人3人主張給付扶養費及
    返還代墊扶養費金額逾3,000元之部分，為無理由等語。
(三)並聲明：
 1、聲請駁回。
 2、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一)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與陳毅帆前為夫妻，婚後育有聲請人丙○○
    ，嗣陳毅帆於111年6月16日死亡，相對人因涉犯刑事案件
　　，且對聲請人丙○○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重大，經臺南地
    院裁定宣告停止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之親權，及裁定聲請人
    乙○○、丁○○為聲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等情，為兩造到庭所
    不爭執，且有臺南地院111年度家調裁字第129號民事裁定、
    戶役政個人戶籍資料及相對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等件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79號卷（下稱家非
    調卷）第11至13、59至61頁；本院卷第79、80頁
　　】，自堪信聲請人此部分主張之事實為真正。
(二)給付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部分：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及義務，民
    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保護與教養，應包括事
    實之養育行為及扶養費用之負擔，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負
    有之保護扶養義務係一種「生活保持義務」，並非「生活扶
    助義務」，亦即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以未成年子
    女「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必要，又參諸上揭法條
    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
    身份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
    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
　　，亦即父母離婚前或後，不論是否為行使親權人之一方，或
    經宣告停止親權，均無得免除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
　　。又本件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丙○○提起本件聲請時係113年4
    月1日（見家非調卷第7頁家事聲請狀），自應適用修正後民
    法第12條規定，即本件無所謂起訴前依民法或法院裁判或契
    約已取得對相對人請求扶養至20歲之權利之情形，故本件聲
    請人丙○○僅得請求相對人扶養至其年滿18歲，先予敘明。
 2、查相對人辯稱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現尚未審結，故相對人
    按月應給付聲請人丙○○之扶養費金額應為系爭調解筆錄所約
    定之3,000元云云，固提出系爭調解筆錄影本為證（見本院
    卷第69頁），惟上開有關聲請人丙○○扶養費之約定係相對人
    與聲請人乙○○、丁○○間之約定，尚難認有拘束扶養權利人即
    聲請人丙○○之效力，故相對人前開所辯，難認有據，則本院
    仍應就聲請人丙○○至其年滿18歲之將來扶養費
　　，依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
    分而為酌定之。
 3、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
　　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6條之2、
　　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經濟能力及
　　身分，即財力及社會上之地位，如扶養義務人之財力較厚、
　　社會地位較高，即應隨之而對於扶養權利人為較相當之扶養
　　，本件相對人為聲請人丙○○之扶養義務人，自應依其經濟能
    力定其扶養義務。而相對人業經裁定停止對聲請人丙○○之親
    權，現由聲請人乙○○、丁○○為聲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乙情
    ，已如前述，又本院依職權調閱聲請人丙○○之戶役政個人戶
    籍資料顯示，足認其至少自112年3月9日起即與聲請人乙○○
    、丁○○同住在嘉義縣中埔鄉乙情，應可認定（見家非調卷第
    61頁），是本院認以嘉義縣之生活水平計算未成年子女日後
    之扶養費用，較為合理。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究以多
    少為適當，因取據困難，實難作列舉的計算，且未成年子女
    在其成長過程中亦於各年齡層所需之生活費用不一，然扶養
    未成年人，必定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
　　、水電費、燃料動力、家庭器具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運輸
　　、娛樂教育文化及雜項等消費支出。行政院主計總處有關國
    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查報告，其消費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
    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具設備、家事
    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
　　、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
　　、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
    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
    出等項，既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
    用，解釋上自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
    本院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112年度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
    查報告資料，嘉義縣每戶平均年收入為936,713元，平均每
    人每月消費支出為19,410元，及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2年臺
    灣省最低生活費為每月14,230元，復考量扶養義務人即相對
    人111年度所得為235,484元，名下有2筆現值共250元投資，
    及相對人自陳其目前從事醫檢所外務，每月收入約2萬元，
    及受扶養權利人即聲請人丙○○之年紀、未來生活與教育費用
    、臺灣地區物價指數等節（見家非調卷第65至67頁、本院卷
    第59至60頁），認聲請人丙○○將來每月合理生活開銷費用，
    應以16,000元為適當。準此，聲請人丙○○請求相對人應自本
    裁定確定之日起，至其成年之日即127年3月5日止，按月於
    每月5日前給付扶養費16,000元，並交付予法定代理人即聲
    請人乙○○、丁○○代為管理支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4、又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
　　，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
    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
    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
    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之範圍或條件，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3項亦有明定。
　　準此，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
　　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
　　則，本件查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證有命相對人為一次給付之必
　　要，依聲請人丙○○請求命為分期給付，並酌定為每月5日
　　前給付。另考量相對人前已有未按期給付之情，為確保未成
    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依同法第100條第4項本文之規定，酌
    定前開給付每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之期間（含遲誤
    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12期者，視為全部到期
　　，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另本件給付將來扶養費之請求
    部分係屬非訟事件，聲請人請求之數額及期間僅係促使本院
    為職權之發動，本院並不受拘束，是聲請人其餘聲請逾上開
    應准許範圍部分，自無併予駁回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1、按當事人間合法締結之契約，雙方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
    意或有解除原因發生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請求解約（最高
    法院19年上字第985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當事人基於
    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且不違反法令強制規定及公序良
    俗所為之協議，雙方契約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次按無法律
    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
    第179 條定有明文。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所負之扶養義務，
    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扶養義務順序上應
    優先於祖父母，應依其經濟能力、身分及未成年子女之需要
　　，負擔未成年子女所需之扶養費用，復因後順位之扶養義務
    人履行扶養義務，致先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
    盡之扶養義務，而受有利益，此時先順位扶養義務人所受之
    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而後順位之扶養義務人
    因扶養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
 2、查相對人為未成年人即聲請人丙○○之母親，雖經法院裁定宣
    告停止對聲請人丙○○之親權，並由聲請人乙○○、丁○○為聲請
    人丙○○之法定監護人，然相對人對於聲請人丙○○仍負有扶養
    義務，不因宣告停止親權而受影響，已如前述
　　；又聲請人乙○○、丁○○主張聲請人丙○○自112年3月9日起迄
    今均與其等同住，相對人除曾於113年2月5日、同年月9日、
    同年3月5日各給付3,000元、2,000元、3,000元，共計8,000
    元外，聲請人丙○○其餘扶養費均由聲請人乙○○
　　、丁○○支出等節，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自堪
    以認定。至相對人雖辯稱聲請人乙○○、丁○○應提出聲請人丙
    ○○扶養費之相關資料，以證明確有支付扶養費云云
　　，惟按，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多由同住之
    法定代理人支出，此係一般常情，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
    處之法定代理人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一般
    常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
    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反之，未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
    之法定代理人抗辯已按期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變
    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就變態事實善盡舉證之
    責，是相對人上開所辯，容有誤會，要難足取。
 3、又相對人另辯稱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既尚未審結，聲請人
    乙○○、丁○○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之金額自應受系爭調解筆錄
    第三項每月3,000元約定之拘束乙節，已據其提出系爭調解
    筆錄影本為證，本院審酌聲請人乙○○、丁○○既與相對人就未
    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達成上開約定，兩造自應受系爭調解
    筆錄所載期間、金額之約束，即依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約定
    ，相對人自113年2月1日起至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確定之
    日止，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金額應以每月3,
    000元計算，其餘期間則以本院酌定相對人應負擔未成年子
    女丙○○每月所需扶養費金額計算；而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
    年子女丙○○之扶養費金額業經本院酌定為16,000元，有如前
    述，復考量未成年子女於112至113年間之扶養費用，應不致
    有顯著不同，故仍應以上開金額計算。準此，聲請人乙○○、
    丁○○請求相對人返還自112年3月9日起至113年9月8日止期間
    內所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共計
　　185,645元【計算式：（16,000元×23/31日《112年3月》=11
　　,871元）+（16,000元×10個月《112年4月至113年1月》=160
　　,000+（3,000元×7個月《113年2月至8月》=21,000元）+（3
　　,000元×8/31日《113年9月》=774元）-8,000元＝185,645元
　　，元以下4捨5入】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4、綜上所述，相對人自112年3月9日至113年9月8日止應負擔未
    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用數額共計為185,645元，此部分扶
    養費既由聲請人乙○○、丁○○代為支出，即相對人係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聲請人乙○○、丁○○受有損害，從而，
    聲請人乙○○、丁○○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相對人返還其等代墊支付已到期之扶養費共185,645
    元，及其中167,645元【計算式：（16,000元×23/31日《112
    年3月》=11,871元）+（16,000元×10個月《112年4月至113年1
    月》=160,000元）+（3,000元×1個月《113年2月》=3,00
　　0元）+（3,000元×8/31日《113年3月》=774）-8,000元＝16
　　7,645元，元以下4捨5入】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
    月22日起（於113年4月11日寄存送達，於113年4月21日發生
    送達效力，見家非調卷第71、73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8,000元（計算式：185,6
　　45元-167,645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
    月24日起（見本院卷第5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部分
　　，尚乏憑據，礙難准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裁判結
　　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仁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　記　官　劉哲瑋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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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乙○○  

            丁○○  

前列三人共同
代  理  人  吳奕麟律師
相  對  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成年之日即民國127年3月5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新臺幣16,000元，並由其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支用，如有1期遲誤履行，其後12期（含遲誤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新臺幣185,645元，及其中新臺幣167,645元自民國113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新臺幣18,000元自民國113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聲請人乙○○、丁○○其餘聲請駁回。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新臺幣2,560元，聲請人乙○○
　　、丁○○負擔新臺幣440元。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請求，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給付扶養費或請求返還代墊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為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請求之家事親子非訟事件。又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95條之立法說明，代墊已屆期扶養費之請求
　　，關係人雖以不當得利為請求權基礎，聲請命相對人給付已屆期之扶養費用，然因該事件之基礎事實仍屬家庭成員間之給付關係，性質上屬於家事事件，允宜適用家事事件法之各種程序，調整家庭成員之關係，以確保受扶養人之程序與實體利益。查本件聲請人即未成年人丙○○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事件及聲請人乙○○、丁○○依不當得利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事件，均源於父母對於子女之扶養事宜，聲請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依首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裁判，先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並為家事事件法第51條所準用。查聲請人原請求：(
　　一)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成年之日止，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每月新臺幣（下同）18,750元，並按月於每月5日交付予聲請人丙○○之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支用，如相對人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期）視為亦已到期。(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代墊之扶養費217,00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9月19日除維持上開(一)之聲明外，並具狀變更及追加訴之聲明為：(二)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代墊之扶養費329,500元，其中217,000元，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12,500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相對人應交付聲請人丙○○之郵局存簿、提款卡、開戶印章予聲請人乙○○
　　、丁○○代為管理（見本院卷第47、48頁），核聲請人上開所為，均係擴張、追加應受裁判事項之聲明；復於113年11月4日本院審理兩造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2號事件中當庭撤回上開「相對人應交付聲請人丙○○之郵局存簿、提款卡、開戶印章予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之聲明，並經相對人當庭表示同意，有訊問筆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90頁），依前揭規定，其所為上開擴張、追加及撤回，於法尚無不合，均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乙○○、丁○○為訴外人陳毅帆（以下逕稱其姓名）之父母，相對人與陳毅帆前為夫妻，婚後育有聲請人丙○○
　　（年籍、身分證統一編號，均詳主文），嗣相對人因故涉犯刑事案件，並對聲請人丙○○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重大之情事，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於111年12月28日以111年度家調裁字第129號民事裁定宣告停止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之親權，及裁定聲請人乙○○、丁○○為聲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在案。
(二)聲請人丙○○之生父陳毅帆於111年6月16日死亡，相對人為聲請人丙○○之生母，雖經宣告停止親權，對於未成年子女仍負有扶養義務，爰以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18,750元（下稱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月消費支出）為扶養費之計算基準，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另相對人經宣告停止親權後，聲請人丙○○自112年3月9日起迄今均與聲請人乙○○、丁○○同住，相對人僅曾經於113年2月5日、同年月9日、同年3月5日分別給付過3,000元、2,000元、3,000元，
　　聲請人丙○○其餘扶養費均由聲請人乙○○、丁○○墊付，爰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相對人返還聲請人乙○○、丁○○自112年3月9日起至113年9月8日止，代相對人墊付聲請人丙○○之扶養費用共計329,500元（計算式：18,750元×18個月
　　-8,000元=329,500元）。
(三)對相對人抗辯所為之陳述：
 1、相對人抗辯以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月消費支出作為扶養費及返還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準顯屬過高，並不可採，因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係負生活保持義務，而非生活扶助義務，故不須斟酌相對人經濟能力之優劣；又相對人與聲請人乙○○
　　、丁○○雖於113年1月8日經本院以112年度家非調字第131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約定相對人於本案（即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1號酌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下稱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審理期間，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3,
　　000元，惟聲請人丙○○並非該案之當事人，系爭調解筆錄自無拘束聲請人丙○○之效力。
 2、再者，聲請人丙○○與聲請人乙○○、丁○○同住，而相對人並未給付扶養費，聲請人丙○○之扶養費用自係由聲請人乙○○、丁○○墊付，否則聲請人丙○○根本無法維持生活
　　；而系爭調解筆錄固有相對人願於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審理期間，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3,000元之約定，惟該約定係相對人自願給付扶養費，聲請人乙○○、丁○○並無拋棄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意思表示。　　
(四)並聲明：
 1、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丙○○成年之日止
　　，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每月18,750元，並按月於每月5日交付予聲請人丙○○之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支用，如相對人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含遲誤期）視為亦已到期。
 2、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丁○○329,500元，其中217,0
　　00元，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12,500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3、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相對人以下列等語，資為答辯：
(一)聲請人以111年度嘉義縣平均月消費支出作為扶養費及返還代墊扶養費之計算基準顯屬過高，相對人目前經濟拮据，無法負擔，且不久後即將入獄服刑，服刑期間更無提供聲請人丙○○扶養費之可能，又聲請人乙○○、丁○○應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證明其等有實際代墊扶養費致受損害。
(二)相對人與聲請人乙○○、丁○○前於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已約定相對人於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審理期間，自113年2月1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丙○○扶養費3,000元
　　，而相對人對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已提起抗告，現由本院113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2號審理中，故系爭調解筆錄約定之每月3,000元扶養費仍有適用，聲請人3人主張給付扶養費及返還代墊扶養費金額逾3,000元之部分，為無理由等語。
(三)並聲明：
 1、聲請駁回。
 2、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一)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與陳毅帆前為夫妻，婚後育有聲請人丙○○，嗣陳毅帆於111年6月16日死亡，相對人因涉犯刑事案件
　　，且對聲請人丙○○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重大，經臺南地院裁定宣告停止相對人對聲請人丙○○之親權，及裁定聲請人乙○○、丁○○為聲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等情，為兩造到庭所不爭執，且有臺南地院111年度家調裁字第129號民事裁定、戶役政個人戶籍資料及相對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件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79號卷（下稱家非調卷）第11至13、59至61頁；本院卷第79、80頁
　　】，自堪信聲請人此部分主張之事實為真正。
(二)給付未成年子女將來扶養費部分：　　　　
 1、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及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保護與教養，應包括事實之養育行為及扶養費用之負擔，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負有之保護扶養義務係一種「生活保持義務」，並非「生活扶助義務」，亦即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以未成年子女「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必要，又參諸上揭法條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份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
　　，亦即父母離婚前或後，不論是否為行使親權人之一方，或經宣告停止親權，均無得免除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
　　。又本件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丙○○提起本件聲請時係113年4月1日（見家非調卷第7頁家事聲請狀），自應適用修正後民法第12條規定，即本件無所謂起訴前依民法或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取得對相對人請求扶養至20歲之權利之情形，故本件聲請人丙○○僅得請求相對人扶養至其年滿18歲，先予敘明。
 2、查相對人辯稱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現尚未審結，故相對人按月應給付聲請人丙○○之扶養費金額應為系爭調解筆錄所約定之3,000元云云，固提出系爭調解筆錄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69頁），惟上開有關聲請人丙○○扶養費之約定係相對人與聲請人乙○○、丁○○間之約定，尚難認有拘束扶養權利人即聲請人丙○○之效力，故相對人前開所辯，難認有據，則本院仍應就聲請人丙○○至其年滿18歲之將來扶養費
　　，依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酌定之。
 3、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
　　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6條之2、
　　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經濟能力及
　　身分，即財力及社會上之地位，如扶養義務人之財力較厚、
　　社會地位較高，即應隨之而對於扶養權利人為較相當之扶養
　　，本件相對人為聲請人丙○○之扶養義務人，自應依其經濟能力定其扶養義務。而相對人業經裁定停止對聲請人丙○○之親權，現由聲請人乙○○、丁○○為聲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乙情，已如前述，又本院依職權調閱聲請人丙○○之戶役政個人戶籍資料顯示，足認其至少自112年3月9日起即與聲請人乙○○、丁○○同住在嘉義縣中埔鄉乙情，應可認定（見家非調卷第61頁），是本院認以嘉義縣之生活水平計算未成年子女日後之扶養費用，較為合理。而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究以多少為適當，因取據困難，實難作列舉的計算，且未成年子女在其成長過程中亦於各年齡層所需之生活費用不一，然扶養未成年人，必定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
　　、水電費、燃料動力、家庭器具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運輸
　　、娛樂教育文化及雜項等消費支出。行政院主計總處有關國人平均消費支出之調查報告，其消費支出項目為食品費、飲料費、衣著及鞋襪類、燃料及燈光、家庭及傢具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及醫療、運輸及通訊（內含交通工具及通訊購置
　　、交通設備使用管理費、乘交通設備之費用、其他通訊費）
　　、娛樂教育及文化服務（內含旅遊費用、娛樂消遣服務、書報雜誌文具、娛樂器材及附屬品、教育及研究費）、雜項支出等項，既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解釋上自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本院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112年度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嘉義縣每戶平均年收入為936,713元，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19,410元，及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2年臺灣省最低生活費為每月14,230元，復考量扶養義務人即相對人111年度所得為235,484元，名下有2筆現值共250元投資，及相對人自陳其目前從事醫檢所外務，每月收入約2萬元，及受扶養權利人即聲請人丙○○之年紀、未來生活與教育費用、臺灣地區物價指數等節（見家非調卷第65至67頁、本院卷第59至60頁），認聲請人丙○○將來每月合理生活開銷費用，應以16,000元為適當。準此，聲請人丙○○請求相對人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至其成年之日即127年3月5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扶養費16,000元，並交付予法定代理人即聲請人乙○○、丁○○代為管理支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4、又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
　　，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2、3項亦有明定。
　　準此，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
　　之需求係陸續發生，故屬於定期金性質，應以按期給付為原
　　則，本件查無其他特別情事足證有命相對人為一次給付之必
　　要，依聲請人丙○○請求命為分期給付，並酌定為每月5日
　　前給付。另考量相對人前已有未按期給付之情，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依同法第100條第4項本文之規定，酌定前開給付每有遲誤1期履行者，其後12期之期間（含遲誤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12期者，視為全部到期
　　，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另本件給付將來扶養費之請求部分係屬非訟事件，聲請人請求之數額及期間僅係促使本院為職權之發動，本院並不受拘束，是聲請人其餘聲請逾上開應准許範圍部分，自無併予駁回之必要，附此敘明。　　
(三)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1、按當事人間合法締結之契約，雙方均應受其拘束，除兩造同意或有解除原因發生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請求解約（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985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當事人基於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且不違反法令強制規定及公序良俗所為之協議，雙方契約當事人自應受其拘束。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 條定有明文。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所負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扶養義務順序上應優先於祖父母，應依其經濟能力、身分及未成年子女之需要
　　，負擔未成年子女所需之扶養費用，復因後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履行扶養義務，致先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務，而受有利益，此時先順位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而後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因扶養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
 2、查相對人為未成年人即聲請人丙○○之母親，雖經法院裁定宣告停止對聲請人丙○○之親權，並由聲請人乙○○、丁○○為聲請人丙○○之法定監護人，然相對人對於聲請人丙○○仍負有扶養義務，不因宣告停止親權而受影響，已如前述
　　；又聲請人乙○○、丁○○主張聲請人丙○○自112年3月9日起迄今均與其等同住，相對人除曾於113年2月5日、同年月9日、同年3月5日各給付3,000元、2,000元、3,000元，共計8,000元外，聲請人丙○○其餘扶養費均由聲請人乙○○
　　、丁○○支出等節，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自堪以認定。至相對人雖辯稱聲請人乙○○、丁○○應提出聲請人丙○○扶養費之相關資料，以證明確有支付扶養費云云
　　，惟按，未成年子女之日常生活所需各項費用，多由同住之法定代理人支出，此係一般常情，是以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法定代理人主張已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一般常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就已按月給付子女扶養費之常態事實不負舉證之責。反之，未與未成年子女同居一處之法定代理人抗辯已按期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者，為變態事實，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就變態事實善盡舉證之責，是相對人上開所辯，容有誤會，要難足取。
 3、又相對人另辯稱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既尚未審結，聲請人乙○○、丁○○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之金額自應受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每月3,000元約定之拘束乙節，已據其提出系爭調解筆錄影本為證，本院審酌聲請人乙○○、丁○○既與相對人就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達成上開約定，兩造自應受系爭調解筆錄所載期間、金額之約束，即依系爭調解筆錄第三項約定，相對人自113年2月1日起至系爭酌定會面交往事件確定之日止，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金額應以每月3,000元計算，其餘期間則以本院酌定相對人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丙○○每月所需扶養費金額計算；而相對人應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金額業經本院酌定為16,000元，有如前述，復考量未成年子女於112至113年間之扶養費用，應不致有顯著不同，故仍應以上開金額計算。準此，聲請人乙○○、丁○○請求相對人返還自112年3月9日起至113年9月8日止期間內所代墊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共計
　　185,645元【計算式：（16,000元×23/31日《112年3月》=11
　　,871元）+（16,000元×10個月《112年4月至113年1月》=160
　　,000+（3,000元×7個月《113年2月至8月》=21,000元）+（3
　　,000元×8/31日《113年9月》=774元）-8,000元＝185,645元
　　，元以下4捨5入】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4、綜上所述，相對人自112年3月9日至113年9月8日止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用數額共計為185,645元，此部分扶養費既由聲請人乙○○、丁○○代為支出，即相對人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聲請人乙○○、丁○○受有損害，從而，聲請人乙○○、丁○○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相對人返還其等代墊支付已到期之扶養費共185,645元，及其中167,645元【計算式：（16,000元×23/31日《112年3月》=11,871元）+（16,000元×10個月《112年4月至113年1月》=160,000元）+（3,000元×1個月《113年2月》=3,00
　　0元）+（3,000元×8/31日《113年3月》=774）-8,000元＝16
　　7,645元，元以下4捨5入】自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4月22日起（於113年4月11日寄存送達，於113年4月21日發生送達效力，見家非調卷第71、73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18,000元（計算式：185,6
　　45元-167,645元）自家事追加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4日起（見本院卷第5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部分
　　，尚乏憑據，礙難准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裁判結
　　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仁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　記　官　劉哲瑋　　


